附件1

主要评审指标

一、工匠学院的建设目标、建设方向（包括产业对接紧密度、紧缺程度等）；
二、工匠学院计划建设功能、职责职能（包括企校联合“订单班”招生、全日制学生工学交替培养、特色学徒“双元制”培训、在岗职工技能提升、社会化订单式定向培训、技能人才评价、技能创新服务、推动建立“产教评”人才培养和供应模式能力等）；
三、目前所具有建设基本条件及计划投入情况（包括师资队伍、办学资源、场地设备等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预计产出绩效指标（包括产业新工匠培养数量、毕业生留珠就业率、开展企业员工培训能力、承担社会化培训任务、评价体系建立及运用、师资队伍建设、课程资源开发、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、可复制的市场化人才培养模式等）；
五、保障工匠学院运行机制（包括人员架构及职责，人才培养管理、评价管理、财务管理、资产管理、风险管理等制度等）；
六、工匠学院建设预算明细构成及资金来源。
